关于组织首届常州市

“中小学优秀校本课程开发案例”评选的通知
各辖市（区）教研室、各局属中小学：

校本课程开发是当前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亮点。自我市进入新课改以来，校本课程开发在中小学中已逐步得到发展，但对于校本课程开发的操作性研究则相对不足。为进一步提高中小学课程开发水平，加强课程开发的经验交流，特组织首届常州市“中小学优秀校本课程开发案例”评选活动，具体事宜如下：

1、 案例要求

1、校本课程开发案例要反映出学校自主开发课程的整体规划思路，能够从学生自主发展和学校办学特色的双重需要出发，体现地方性和个别性。
2、校本课程开发案例有四个基本特征：

（1）真实的背景。校本课程开发案例无不带有明显的地方性及新课程思想的印记。案例的叙述要能够反映出教育背景，说明课程事件的时间、人物、地点和前因后果，将具体的课程事件置于特定的时空框架之中。

（2）具体的行为。通过案例的描述，使人明白校本课程实施的复杂性，熟悉改革中的人和事，知道实践者的思考、行为和态度，从而才能有所感悟，受到启发。因此，案例的描述要具体详细，要把改革的目标设计、涉及的人和事等行为叙述清楚，不能只作概括性的说明。

（3）完整的过程。校本课程开发是一个由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复杂过程，问题的提出总是基于一定的指导思想，解决问题必然要经过科学决策、制定方案、实施控制、结果分析等步骤，最后还要进行总结和评价。因此，案例是对具体课程事件的完整描述，要让人们了解这一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来龙去脉。

（4）隐含的思想。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也是形成新思想、产生新理念的过程。尽管案例描述的是实践者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具体的甚至细小的行为，但这些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先进的、科学的教育理念，等待人们去解读、品味和分享。

3、“校本课程开发案例”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课程开发的目的与背景；课程开发过程；内容框架；组织与实施；评价方法等。各校提交的案例在5000字左右为宜，如有其他课程材料，可作为附件一并提交。

2、 活动组织

1、全市各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学校为单位参与评比。

2、各辖市（区）属学校于规定时间内送当地教研室并经当地教研室筛选后送常州市教研室张小亚老师处；各局属中小学请在规定时间内将校本课程案例直接送常州市教研室张小亚老师处。

3、案例报送截止时间：2004年11月1日
4、接本通知后，请各辖市（区）教研室尽快将本通知转发到各学校。

常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2004年9月20日　　

